附件2：

关于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经济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，促进副中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持续将我区打造为数字经济领域新高地。区经信局结合副中心实际情况，对《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经信局〔2025〕16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二、修订过程
区经信局前期对区内的数字经济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，认真学习国家和市级相关文件。修订过程中，区经信局组织了政策研讨会，通过集体研讨，对区内相关政策进行重新梳理，进一步完善政策内容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包括四章，10条内容。
第一章为总则，主要明确了《若干措施》制定的目的及依据。
第二章为适用对象，主要明确了《若干措施》支持对象。

第三章为支持内容及标准，共10条。
第一方面支持企业提质发展包括3条支持措施，分别为支持企业技术攻关、支持企业算力模型应用、支持企业标准创制，目的在于推动企业提升技术开发能力，提高核心竞争力。
第二方面支持产业创新发展包括4条支持措施，分别为支持产业创新载体建设、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、支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、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，目的在于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，激发产业发展活力。
第三方面支持产业发展环境构建包括3条支持措施，分别为支持优质场景释放迭代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举办产业活动，目的在于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，促进产业集聚发展。
第四章为附则，明确《若干措施》由区经信局负责解释，原《实施细则》（通经信局〔2025〕16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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